
聲      明      書 
 

立聲明書人         （以下簡稱本人），茲聲明下列事項﹕ 

有 無 

一、本人有無喪失債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未逾五年者？                       □ □ 

二、本人有無受破產之宣告或破產終結未逾五年，或協調未履行者？               □ □ 

三、本人有無使用票據遭拒絕往來或恢復往來三年內仍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者？     □ □ 

四、本人信用卡有無遭發卡機構強制停卡紀錄？                                 □ □ 

如有，請說明：                                               

五、本人有無申請過債務協商或與債權人為債務和解？                           □ □ 

如有，請說明：                                               

六、本人近一年內有無逾期未還款之各項金融帳款？                             □ □ 

如有，請說明：逾期月份                  、逾期金額                  元                

逾期原因：                                            

七、本人近一年內有無使用信用卡循環？                                       □ □ 

    如有，請說明：使用循環總金額             元， 用途：                

                  □已結清□尚有餘額         元， 

                            還款情形：□正常□異常(原因：               ) 

八、本人名下有無任何貸款？                                                 □ □ 

如有，請說明：總貸款餘額：                元， 

貸款情形：□房貸□車貸□信用貸款(用途：               ) 

□其他：          貸款(用途：              ) 

還款情形：□正常□異常(原因：                         ) 

九、本人有無擔任其他人之貸款保證人？                                       □ □ 

    如有，請說明：與借款人關係為        ，擔任保證之總貸款餘額：        元 

貸款情形：□房貸□車貸□信用貸款(用途：               ) 

□其他：          貸款(用途：              ) 

還款情形：□正常□異常(原因：                         ) 

十、本人有無其他債信不良等紀錄？                                           □ □ 

如有，請說明：                                               

十一、本人近五年內有無遭雇主資遣、解僱、懲處或其他職場服務表現不良等情事？ □ □ 

如有，請說明：                                              

十二、本人目前有無涉及進行中之民刑事訴訟或調解等爭議案件之情事？           □ □ 

如有，請說明：                                              

十三、本人有無因違反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十九條招攬行為而受產險/壽險公會/所 □ □ 

      屬公司停止招攬行為處分累計達一年(含)以上？                                    

如有，請說明：                                              

                

本人瞭解本聲明書為 貴公司決定錄用人員之重要考量之ㄧ，並確認以上所勾選填寫各
項均屬事實，如  貴公司認有進一步確認之必要者，本人同意配合並提出  貴公司所
要求之資料予以說明。本聲明書構成勞動契約之ㄧ部分，倘經錄用後， 貴公司始發
現有不實之情事，本人除願接受 貴公司所作之處分外，並同意  貴公司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十二條規定不經預告終止與本人之勞動契約，絕無異議。 

此 致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立聲明書人：                    (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逐項詳閱並確實勾選說明， 

如須更正請於塗改處簽名確認。 


